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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苍溪县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2019）川 0824执 1020号《苍溪县人民法院委托书》），我们对

贵院执行四川苍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韩利、李勋祥一案中涉及的李勋

祥、韩利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的一套住宅及嘉陵路 59号 1

层的一套商业房地产进行了评估，并已完成《房地产估价报告》，现将报告主要内

容函告如下：

估价目的：为司法执行提供涉案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李勋祥、韩利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的一套

住宅房地产（包括总建筑面积 222.85㎡的房屋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17.97㎡），李勋祥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的一套商业房地产（包

括建筑面积 57.02㎡的房屋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4.62㎡），包括满足上

述估价对象使用功能且无法从建筑物主体剥离的附属设施。

价值时点：2020年 04月 16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

估价结果：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估价对象特征和国家有关政策、法

规，遵循房地产评估原则，履行实地查勘、市场调查等必要的估价程序，选用

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评定估算，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如下：

评估总价小写：￥180.76万元（取整至佰位）；

评估总价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万零柒仟陆佰元整（取整至佰位）。

估价结果一览表

序

号
估价对象

登记

用途

建筑

结构

建筑面

积(㎡)
市场评估单

价(元/㎡)
市场评估总

价(万元)
房屋所有

权人
权证编号

1 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 住宅 混合 222.85 3480 77.55 李勋祥、

韩利

房权证苍房改权字

第 02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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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 商业 混合 57.02 18100 103.21 李勋祥
房权证苍权字第

200922045号

合计 279.87 / 180.76 / /

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结果是假设交易需缴纳交易税费（两税两费“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费附加”、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及相关手续费由交易双方依法各自承担。办理过户

过程中各种税费的承担请留意具体拍卖公告的相关规定。

2、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1“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住宅房地产”，其《国有土地使用

证》登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根据法院意见，本次评估价值考虑了需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对房地产

价值的影响，最终应缴纳的具体数额以苍溪县自然资源局确定的金额为准。

3、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1、2整体出租作为“忆江南”茶楼使用。根据

法院意见，本次评估未考虑租赁事项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具体租赁情况请咨询法院及承租人自行评

判其影响。

4、估价对象 1《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经估价人员实地查

勘，门牌号为“嘉陵路东段 212号 1栋 1单元 2楼 2号”；估价对象 2《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陵

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门牌号为“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221号”。经承办法官、申

请方代理人现场指认，确定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地址与《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一致，并以此为估价前

提。

以上内容摘自房地产估价报告（中砝房估字[2020]第 063号），欲了解本估价报告的全面情况，应

认真阅读房地产估价报告正文。

评估机构：四川中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20年 0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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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准确的，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

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益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

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

价基本术语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本页此行以下无正文）



四川中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报告

Sichuan Zhongfa Real Estate Appraisal CO.,LTD 执行 GB/T 50291—2015

地 址：成都市永丰路 21 号瑞祥大厦 5 楼 联系电话：028-85120111

邮 编：610041 传 真：028-851201115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假设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状况是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 1《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内容显示：估价

对象登记用途为住宅用房，实际作为茶房使用，估价对象 2《房屋所有权证》

记载的内容显示：估价对象登记用途为商业用房，实际作为临街商业用房使

用，本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均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继续使用，且为估价对

象合法的最高最佳使用用途。

3、本机构估价人员与承办法官及申请方代理人一道于 2020年 04月 16日

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国

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由估价委托人（苍溪县人民法院）提供，鉴于估价

委托人（苍溪县人民法院）的权威性，本机构估价人员未再自行到有关主管部

门对权属证明材料和及其记载的内容进行核实，亦未对估价对象进行专业测

量。假设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披露房地

产相关状况、面积、权属资料信息与标的物登记信息及实体情况一致。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查勘观察，

估价对象房屋建筑面积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建筑面积大体相当。本次估价

假设其实体建筑面积与证载建筑面积一致。

5、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查看了估

价对象视力可及的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亦查看了物业的内部装修，因受技术

手段限制，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

分）做技术检测，未对结构和基础等内在质量以及其他被遮盖、未暴露、难以

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查看。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内在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质

量验收规范并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

（二）未定事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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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1、本次估价对象设有抵押、涉案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实际存在消极

影响其公开市场价值的情形，鉴于本次评估为司法执行评估，根据《房地产估

价规范》，设定其为正常权利状况、可转让，不考虑估价对象抵押权、查封等

事项对其价值的影响。

2、估价对象 1、2整体出租作为“忆江南”茶楼使用。根据法院意见，本

次评估未考虑租赁事项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估价对象 1《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

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门牌号为“嘉陵路东段 212号 1栋 1单元 2楼 2号”；

估价对象 2《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为：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经估价人

员实地查勘，门牌号为“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221号”。经承办法官、申请方代

理人现场核实，确定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地址与《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地址一

致，并以此为估价前提。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假设。

二、本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本估价结果专为估价委托人在本估价目的——为司法执行案件提供涉

案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参考依据下使用，对于其他估价目的，本估价结果无

效。

2、本次估价结果是在满足以上假设条件并结合对房地产市场前景、销售

形势变化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对估价对象进行市场价值测算和分析后，得出的

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结论。

3、本次评估结果是假设交易双方需缴纳的交易税费（两税两费“增值

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契税、印花税、土地

增值税等）及相关手续费由交易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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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估价未考虑司法执行期间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变化和不可抗力等

非正常因素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影响。

5、本报告估价结果包括房屋建筑物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估价对

象 1分摊土地使用权为划拨性质，估价对象 2分摊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房

屋若与土地使用权分割处置，本报告估价结果无效。基于本次估价目的及要

求，本次估价考虑了满足估价对象使用功能且无法从建筑物主体剥离的附属设

施对估价结论的影响。

6、本报告经估价人员及估价机构签章后并作为一个整体方为有效。本估

价报告包括致估价委托人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

件、估价结果报告和附件共五个部分，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不得随意分割

使用。

7、估价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需经

估价机构书面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8、未经估价委托人书面许可，本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得将估

价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本估价报告不作为估价对象权属确认的依据。

10、所有本报告中所展示的地图、平面图及证件是为了形象直观地讨论问

题，不能作为测量成果以作他用，也不允许把它们与此估价报告分开来单独使

用。

11、若从估价报告完成之日起壹年内，并满足本估价报告中“估价的假设

和限制条件及使用报告说明”时，本估价报告的有效期为壹年，即从 2020年

06月 19日至 2021年 06月 18日。

12、本估价报告解释权归四川中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有。

（本页此行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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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中砝房估字[2020]第 063号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苍溪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四川中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 兵

住 所：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 21号 5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280546776

备案等级：壹级

证书编号：川建房估证字[2018]0144号

资质有效期限：2018年 06月 07日至 2021年 06月 07日

三、估价目的

为司法执行提供涉案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及其估价范围

李勋祥、韩利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的一套住宅房地产

（包括总建筑面积 222.85㎡的房屋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17.97㎡），李

勋祥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的一套商业房地产（包括建筑面积

57.02㎡的房屋及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4.62㎡），以及满足上述估价对象

使用功能且无法从建筑物主体剥离的附属设施。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表

序号

估价对象
规划

用途

建筑

结构

所在

楼层

建筑面积

(㎡) 权证编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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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勋祥、韩利 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 住宅 混合 2 222.85 房权证苍房改权字第

02182号

2 李勋祥 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 商业 混合 1 57.02 房权证苍权字第

200922045号
合计 279.87

（二）估价对象的物质实体状况

1、建筑物的物质实体状况

项目 估价对象 1 估价对象 2

坐落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 号的一套住宅 陵江镇嘉陵路 59 号 1层的一套商业房地产

建筑面积 222.85㎡ 57.02㎡
结构 混合结构 混合结构

所在楼层 2层 1层
建成年月 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用途 住宅 商业

所在建筑物实物

情况

估价对象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农发行宿

舍”，属于苍溪县城区，区域位置较好。该小

区于 2000左右建成并投入使用，临嘉陵江，周

边商业繁华度较好。

估价对象所在楼栋共 11层，于近年加装电

梯，其中 1层为临街商业、2-11层为住宅，外

墙墙砖。建筑物成新度一般。

估价对象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农发行宿舍”，属

于苍溪县城区，区域位置较好。该小区于 2000左右建

成并投入使用，临嘉陵江，周边商业繁华度较好。

估价对象所在楼栋共 11层，其中 1层为临街商

业、2-11层为住宅，外墙墙砖。建筑物成新度一般。

估价对象实物情

况及室内装修

估价对象位于 2层 2号，一梯两户，平层，

现与 1层商业（即估价对象 2）打通作为“忆江

南”茶楼使用，现装修为 5 个包间，3 个卫生

间，1厨房。室内地面铺木地板，墙面及顶棚为

涂料，维护状况一般。

估价对象为 1层的 1间门市，现作为“忆江南”茶

楼通往楼上茶房（即估价对象 1）的通道使用，开间约

3.5米，进深约 15，层约 4米，室内地面地砖，涂料墙

面及顶棚。维护状况一般。

设备设施 通水、电、气、视、讯。 通水、电、视、讯。

维护、保养、使

用情况

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楼栋维

护保养状况一般。

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楼栋维护保养

状况一般。

利用现状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出租状态。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出租状态。

2、所在宗地的实体状况

项目 估价对象 1、2

宗地位置 估价对象所在宗地为苍溪县陵江镇“农发行宿舍”项目占地，区域位置较好。

用途、性质 及

使用期限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 1《国有土地使用证》，所在宗地登记用途为住宅用地，划拨方式取

得。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 2《国有土地使用证》，所在宗地登记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方式取

得，终止日期为 2049 年 12 月 28 日。

宗地四至
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北临嘉陵路东段、西临嘉陵花苑、南临嘉陵江，东临龙江

世纪。

地形地势 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形状较规则，地势平坦。

基础设施完备度
宗地外“六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气、通路），宗地内“六通一平”（通上水、通

下水、通电、通讯、通气、通路、场地平整），基础设施完备。

宗地利用情况 估价对象所在宗地建筑物正常使用中。

（三）估价对象权属登记状况

1、估价对象 1《房屋所有权证》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权证编号 房权证苍房改权字第 02182 号

房屋所有权人 李勋祥、韩利

房屋座落 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地）号 产别 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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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号 房号 结构 房屋总层数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设计用途

混合 十一 二 222.85 住宅

附记

楼梯间共同使用、管理及维修

2、估价对象 1《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情况如下：

权证编号 苍国用（房改 99）字第 4213号
土地使用者 李勋祥

座落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地号 图号 /
地类（用途） 住宅 土地等级 Ⅲ

使用权类型 划拨 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积 17.97平方米

其中共用分摊面积 17.97平方米

记事 /

3、估价对象 2《房屋所有权证》主要登记信息如下：

权证编号 房权证苍权字第 200922045 号

房屋所有权人 李勋祥

房屋座落 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地）号 产别 私产

幢号 房号 结构 房屋总层数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平

方米）
设计用途

混合 11 1 57.02 商业用房

附记

登记原因：公产转私产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附注：建筑面积中含共有分摊面积 1.25 平方米

4、估价对象 2《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情况如下：

权证编号 苍国用（2009）第 1978号
土地使用者 李勋祥

座落 陵江镇嘉陵路 59 号

地号 图号 /
地类（用途） 商服用地 土地等级 /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止日期 2049年 12月 28日
使用权面积 4.62平方米

其中共用分摊面积 4.62平方米

记事 /

5、估价对象他项权利、法定优先受偿权及权利限制事项

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复

印件），未提供估价对象他项权利相关资料，估价对象具体抵押、查封等情况

不详。鉴于本次评估为司法评估，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设定其为正常权

利状况，可转让，不考虑可能存在的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事项的影响。

截止价值时点，估价对象 1“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住宅房地产”

分摊《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根据法院意见，本次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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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考虑了需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最终应缴纳的具体

数额以苍溪县自然资源局确定的金额为准。

截止价值时点，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 1、2整体出租作为“忆

江南”茶楼使用，上、下楼通道有所改动。根据法院意见，本次评估未考虑租

赁事项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具体租赁情况请咨询法院。

（四）估价对象所在区位状况

项目 估价对象 1-2
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 号“农发行宿舍”，属于苍溪县城区区域，区域位置较好。

商服繁华度
估价对象苍溪县城区，周围有苍溪大润发超市、瑞丰超市、玖鑫超市、世纪华联超市、广明国际购物

中心等商服设施，人流量较大，商服繁华度较好。

同类物业聚集度 估价对象区域内有龙江世纪、东城花园、中洋嘉陵花苑等同类物业，聚集情况较好。

交通状况
区域有嘉陵路东段、人民东街、白鹤街等主次干道通过，有苍溪 1路、苍溪 3路等多路公交线路通

过，交通较便捷。

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嘉陵江边，周围有嘉陵路东段、滨江路中段等道路，有少量车辆通行，有噪音较小、基

本无空气污染，环境较好。

公共服务配套

区域内分布有苍溪县陵江镇第一小学校、苍溪中学校、苍溪县状元桥小学校、苍溪中等职业卫生学

校、陵江镇第四小学校，苍溪县妇女儿童医院、苍溪县人民医院、苍溪县第二人民医院、苍溪县中医

医院等教育、医疗服务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

基础设施配套 区域内通水、电、气、视、讯，基础设施较齐全。

五、价值时点

1、本次价值时点为 2020年 04月 16日。

2、《苍溪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19）川 0824执 1020号）未明确价

值时点。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川建房发[2011]89号）“关于印发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本次评估以估价人员实

地查勘日期作为价值时点。

六、价值类型

（一）价值定义

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的有关规定，结

合本次估价目的和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

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制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

行交易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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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内涵

1、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

理确定的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实际状况，并满足本报告书“估价的假设和限

制条件及使用报告说明”时的市场价值。

2、本次评估结果是假设交易需缴纳交易税费（两税两费“增值税、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

等）及相关手续费由交易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3、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可能存在的拖欠物业费对评估结果的影

响。

4、本报告估价结果包括房屋建筑物所有权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估

价对象 1土地使用权为划拨性质，估价对象 2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本次估

价考虑了满足估价对象使用功能且无法从建筑物主体剥离的附属设施对估价结

论的影响。

5、币种为人民币。

七、估价原则

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结合估价对象

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平正直地

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独立”是要求房地产估价师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经

验和应有的职业道德进行估价，而不要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客

观”是要求房地产估价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估价，

而不要带着自己的好恶、情感和偏见。“公正”是要求房地产估价师要公平正

直地进行估价，而不要偏袒相关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应当坚持原则、公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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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地进行估价。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房地产评估价值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态下的价值或价

格。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合法产权方面，以房地产权属证书、权属档案的记载

或者其他合法证件为依据；合法使用方面，以使用管制（如城市规划、土地用

途管制等）为依据；合法处分方面，以法律、行政法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

式为依据。

（三）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房地产评估价值与估价对象类似的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的偏差在合理范围内。

类似房地产是指其实物、权益、区位状况均与估价对象的实物、权益、区

位状况相同或相当的房地产。具体说，类似房地产是指在用途、规模、档次、

建筑结构、权利性质等方面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当，并与估价对象处在同一供

求范围内的房地产。同一供求范围是指与估价对象具有替代关系，价格会相互

影响的其他房地产的区域范围。具有相同或相似区域、位置和相同用途、容积

率的房地产，其价值也应趋于一致。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法中客观租金就是替

代原则的具体应用。

（四）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房地产评估价值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

的价值或价格。

（五）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房地产评估价值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态下

的价值或价格。

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

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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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估价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

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0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2号）。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

〔2004〕16号）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

〔2011〕21号）。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6〕18号）。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8］15号）。

13、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估价规范和指导意见

1、《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2、《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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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2010年 6月 12日征求意见

稿）。

4、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

代理人协会、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

（法办〔2018〕273号）。

5、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川建房发[2011]89号）“关于印发《房地

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苍溪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19）川 0824执 1020号）。

2、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其他相关资料。

（四）估价机构掌握的估价资料

1、估价人员调查了解并收集的当地房地产市场信息，动态及相关政策、

文件等。

2、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所获取的估价对象位置、外观、成新度等资料。

3、估价机构掌握的其他与估价有关的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思路和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

标准》（GB/T 50899-2013），房地产估价方法包括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

发法以及其他估价方法。

1、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

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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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

将未来收益转化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的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3、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和折旧，将

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4、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率，或后续开

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

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后

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的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二）估价方法的选用和估价思路

比较法能直接反映房地产的市场状态，是房地产估价方法体系中最简单、

最直观、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有条件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应以比较法为主

要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 1为住宅用房，所在区域内近期有一定的同类型房市

场交易案较，可采用比较法；估价对象 2为商业用房，所在区域未查询到近期

同类商业用房市场交易案例，不具备采用比较法的条件。

具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

方法，由于估价对象 1作为住宅用房可视为具有潜在收益的物业，但由于目前

住宅房地产租赁和售卖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以及住宅房地

产具有消费品与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其收益价值难以客观反映其市场价值，故

本次未选用收益法；估价对象 2为商业用房，作为具有收益的物业，可采用出

租的方式获取未来收益，其客观收入和客观费用可参照市场上同类房地产的收

入和费用水平数据可取得，可采用收益法。

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

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成本法特别适用于既

无收益又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和单纯的建筑物。估价对象 1-2作为住宅、商

业用房，其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较大，受建造成本影响较小，且有条件选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故未采用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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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假设开发法作为其中

的一种估价方法；由于估价对象 1为已建成在用的住宅用房，估价对象 2为已

建成在用的商业用房，在目前使用情况下，已达到最高最佳使用，不宜采用假

设开发法。

综上，根据当地同类资产市场状况，并结合该项目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

等，本次估价对估价对象 1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 2选用收益法作为基础估价

方法。

（三）估价方法运用的具体步骤

比较法：（1）搜集交易案例；（2）选取可比实例；（3）建立比较基

础；（4）进行交易情况修正；（5）进行市场状况调整；（6）进行房地产状

况调整；（7）计算比较价值。

收益法：（1）选择具体估价方法；（2）测算收益期或持有期；（3）测

算未来收益；（4）确定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5）计算收益价值。

十、估价结果

经上述估价程序和评估方法测算后，并结合估价经验和对影响房地产市场

价格因素的分析，最终确定估价对象在满足本估价报告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

条件及使用报告说明”下，于 2020年 04月 16日的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如

下：

评估总价小写：￥180.76万元（取整至佰位）；

评估总价大写：人民币壹佰捌拾万零柒仟陆佰元整（取整至佰位）。

估价结果一览表

序

号
估价对象

登记

用途

建筑

结构

建筑面积

(㎡)
市场评估单

价(元/㎡)
市场评估总价

(万元)
房屋所有

权人
权证编号

1 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59号 2层 住宅 混合 222.85 3480 77.55 李勋祥、

韩利

房权证苍房改权字第

02182号

2 陵江镇嘉陵路 59号 1层 商业 混合 57.02 18100 103.21 李勋祥
房权证苍权字第

200922045号

合计 279.87 / 180.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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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廖 宁 5120130034 年 月 日

李 兵 5120020064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0年 04月 16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19年 11月 13日到 2020年 06月 19日。

十四、参与估价人员

协助人员：陈岚。

四川中砝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20年 0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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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苍溪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19）川 0824 执 1020 号）（复印件）。

2、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估价对象位置图、可比实例位置图。

4、估价对象相关照片、可比实例照片。

5、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说明。

6、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说明。

7、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8、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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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说明

本机构估价人员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廖宁、评估人员陈岚与承办法官及申请

方代理律师一道于 2020年 04月 16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对由法院

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权证复印件资料记

载内容与房地产实体进行观察核实，对环境进行了考察，进行了拍照取证，对

相关市场信息进行了调查。

初步判断现场查勘的估价对象位置、建筑面积等与资料记载基本吻合，但

未进行专业测量。

估价人员对建筑物地面、结构进行了表面观察，无理由怀疑其存在结构安

全隐患，故假定估价对象为安全的、适合用于正常经营。

（本页此行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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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说明

鉴于本次估价对象为住宅、商业用房，本房地产估价报告的专职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市场分析能力和相关专业知识。故本估价报告的完

成过程未寻求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员提供重要专业帮助，亦没有寻求机构外人员

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本页此行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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